
什么是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，如何分析？ 

 

审计准则规定，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发

表保留意见： 

(一)在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后，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

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，但不具有广泛性； 

(二)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

审计意见的基础，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(如存在)对财务报表可能

产生的影响重大，但不具有广泛性。 

当由于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发表保留意见时，注册会计

师应当在审计意见部分说明：注册会计师认为，除形成保留意见

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，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

方面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规定编制，公允反映了

[……]。当由于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而导致发表保留

意见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意见部分使用“除……可能产生

的影响外”等措辞。 

应当指出的是，只有当注册会计师认为财务报表就其整体而

言是公允的，但还存在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，才能出

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所报告的情形对财

务报表产生的影响极为严重，则应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无

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如果会计政策的选用、会计估计的作出或财务报表的披露不

符合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，注册会计师在判断



其影响是否重大时，应当考虑该影响所涉及的金额或性质并与确

定的重要性水平进行比较。 

注册会计师因审计范围受到限制而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

告，取决于无法实施的审计程序对形成审计意见的重要性。注册

会计师在判断重要性时，应当考虑有关事项潜在影响的性质和范

围以及在财务报表中的重要程度。当注册会计师因审计范围受到

限制而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时，意见段的措辞应当表明保留

意见是针对审计范围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不是针对审

计范围限制本身。 

（内容来自于上交所《读懂上市公司定期报告》） 

 


